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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中心小学
2023 年招生入学简章

2023年小学划片招生入学工作即将开始，为维护正常的招生

秩序，本着“免试就近入学、拒绝择校、网上报名”的原则（免试

就近入学的“免试”是指无需通过考试即可获取入学资格，“就近”

是指综合考虑学校容纳学生能力基础上的相对就近，而不是指绝

对地理位置的远近），今年我校招生仍依据区政府2019年制定的

《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牟平区2019年城区小

学划片招生工作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烟牟政办发〔2019〕17号）

精神执行。

一、划片范围

莒格庄镇街辖区内各自然村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年满6周岁（2017年8月31日前出生）且符合我区小学招生入

学条件的中国籍适龄儿童。其中，外来人员（是指适龄儿童户口

是牟平区以外户口，下同）随迁子女入学，与牟平户籍适龄儿童

享受同等待遇。适龄残疾儿童入学，要一视同仁，不得拒收有接

受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。现役军人、烈士、公安英模和

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与本地户籍适龄儿童

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。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，简化办理流

程，优先协调办理入学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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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生计划

本年度计划招收一个班，按最大班额 45 人为招生计划数。

四、入学条件

（一）适龄儿童父母一方和适龄儿童本人出生时都落户在招

生片区内的社区和里村，从未迁出并实际居住。

说明：因参军户口迁出的，退伍后户口迁回，无其它迁入或

迁出记录的，视为户口未迁出，其它情况户口变更均不属于条件

（一）。

（二）适龄儿童或其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，下同）在招生

片区内拥有已办理不动产权证（房产证）的住宅并实际居住，如

果适龄儿童本人或其父母的房屋产权与他人共同持有，所占比例

不得低于 50%并实际居住。

（三）适龄儿童或其父母在招生片区内拥有已签订商品房买

卖合同（住建部门备案的）且验收合格的住宅并实际居住。

（四）适龄儿童及其父母在招生片区内其他居住情况（租房

居住除外）。

（五）适龄儿童及其父母在招生片区内租房居住。

在招生期间，如果利用伪造证件、虚假过户等违规甚至违法

手段达到择校目的的，一经发现，造成的后果由涉事家长自负。

五、招生流程

严格依据适龄儿童入学条件的先后顺序，按照“免试就近入

学、拒绝择校”的原则，家长到学校进行现场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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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报名须知

（一）报名及录取方式

采取线下报名、线下审核、录取公示的方式。

（二）携带材料

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网上报名信息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

线下材料审核除需要统一提供父母（监护人）身份证原件和复印

件、全家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外，还需要根据入学条件分别提供

下列材料：

1.入学条件（一）招生片区内有房产的，需提供不动产权证

（或房产证）的原件和复印件，或者提供住建部门正规的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、税务部门开具的发票等自有住房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

印件；无房产的，需提供牟平区不动产登记查询机构（区政务服

务中心办事大厅 2 楼 17—18 号窗口）出具的适龄儿童及其父母

在牟平区现居住地无房产证明（2023 年 5月份之后的），并通过

实地查看、调查验证等方式落实居住情况。

说明：其它片区有房产，经实地查看不具备居住条件的，等

同于无房产，此规定只适用于入学条件（一）。

2.入学条件（二）需提供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的原件和复印

件。

3.入学条件（三）需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（住建部门备案的）

或不动产登记证明、发票（税务部门开具的）等证明材料的原件

和复印件，并通过实地查看、调查验证等落实居住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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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入学条件（四）有商品房买卖合同（住建部门备案的）或

不动产登记证明，但不属于条件（三）的，需提供商品房买卖合

同或不动产登记证明、发票（税务部门开具的）等自有住房证明

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；其它情况的，需提供牟平区不动产登记查

询机构（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2 楼 17—18 号窗口）出具的

适龄儿童及其父母在牟平区现居住地无房产证明（2023 年 5月份

之后的），并通过实地查看、调查验证等方式落实居住情况。

5.入学条件（五）需提供牟平区不动产登记查询机构（区政

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2 楼 17—18 号窗口）出具的适龄儿童及其

父母在牟平区现居住地无房产证明（2023 年 5月份之后的）和房

屋租赁合同，并通过实地查看、调查验证等方式落实居住情况。

6.符合入学条件（四）、（五）的外来人员（有商品房买卖

合同的除外）还需分情况提供如下材料：①在牟平区注资 50 万元

以上成立公司并年缴税 5万元以上的，提供适龄儿童父母的居住

证（烟台七区除外）、营业执照和缴税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；②

务工人员，提供适龄儿童父母的居住证（烟台七区除外）、社会

劳动保障部门认可的劳动合同（务工证明）和烟台市城镇职工社

会保险 6 个月以上的参保缴费证明（必须为牟平区父母一方的缴

费证明）的原件和复印件；③从事个体经营者，提供适龄儿童父

母的居住证（烟台七区除外）、营业执照和烟台市城镇职工社会

保险 6个月以上的参保缴费证明（父母一方的牟平区缴费证明）

的原件和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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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现役军人子女、烈士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

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子女入学，还需提供团级以上单位政治

机关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。

8.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，还需提供区级相关部门出具的

引进高层次人才证明。

9.父母、孩子三方未在一个户口簿上，还需提供结婚证。离

异家庭，还需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。

上述材料的原件，可通过“爱山东”APP 出示电子证照的，

需提供电子证照。确实无法提供电子证照的，可提供实体证照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学校要组织得力人员，组建专门机构，负责适龄儿童报名

的审核、把关工作，严禁弄虚作假，学校咨询电话：0535-4641203。

为切实强化监督管理，区教育体育局设立监督电话：

0535—8942585、0535—4232951，专门受理招生过程中的相关问

题。

2.学校线下材料审核的工作时间：2023 年 7 月 8 日上午

8:00—11:00，下午 2:00—5:00。

3.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，学校设置学生资助工作办

公室，接待家长地点为接待室，电话：0535-4641203


